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114學年度第2學期高三期末與暑期行事曆 115.6.1 

月

份 

 星期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                要                行                事           □考試日      ( )放假日 

一般  高三補考、重修、成績 高三升學 

六

月 

17 31 1 2 3 4 5 6 

6/1第71屆畢業典禮 
    發學歷證明及成績單 

 
△圖書館高三自習 

(依人數安排教室) 

6/1~6/24_8時-20時 

6/25-7/9_8時-17時 

6/1公告暑期重修班報名.繳費.開課時程 

6/2高三第2學期學分補考 

6/3高三公布補考成績(疑義複查12 截止 

    (email 0207@fhsh.tp.edu.tw) 

6/4~6/5大學申請登記就讀志願序 
6/3~6/12分科測驗身心障礙應考服務申請 
6/3~6/12考試分發原住民生加分優待申請 
6/3~6/16大學分科測驗報名 
  本校考生一律「集轉個」報名 
   路徑：大考中心/分科測驗/試務專區 

6/3-6/16_17:00報名填寫考科考區、下載繳費表 

繳費期限：超商6/13; 臨櫃6/16_15:30; ATM 6/16 

6/22~6/24_13:00確認報名資料 (若發現與原報名 

 資料不符，應於期限內洽註冊組，逾時不予受理更正) 

7/7起查詢應試號碼、試場地點  

    *請一併詳閱應試規定最新公告 
 

18 7 8 9 10 11 12 13  

6/8~6/10暑期重補修第1階段網路報名 
【高三上下、高二上課程】  

*6/26~6/29_15:30校園繳費系統 ATM繳費
(超商及信用卡不可繳) 

*7/07(暫定)公告重補修編班名單 

6/11大學申請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6/11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放榜 

19 14 15 16 17 18 19 20 19端午節(放假)  
6/14 大學申請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 

6/14 四技申請正備取生放棄與遞補截止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1 28 29 30 1 2 3 4    

七
月 暑假 

5 6 7 8 9 10 11    
7/11~7/12分科測驗考試 
  7/11(物.化.數甲.生)、7/12(史.地.數乙.公) 
 (開考前一天下午2-4時開放查看試場) 

12 13 14 15 16 17 18  

7/14~7/16暑期重補修第2階段網路報名 
 【高一上下、高二下課程】 
*7/23~7/24_15:30校園繳費系統 ATM繳費 
  (超商及信用卡不可繳) 
*7/28(暫定)公告重補修編班名單 

7/14~7/24(上午、下午)暑期重補修第1階段上課 

【高三上課程】 
7/17~7/29(下午)暑期重補修第1階段上課 

【高二上課程(前期)】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學生證悠遊卡優惠價

至10月底截止，餘額

11月至各捷運站退費 

7/30~8/11(上午、下午)暑期重補修第1階段上課

【高三下課程】  
7/30~8/11(下午)暑期重補修第1階段上課 

【高二上課程(後期)】 
7/30~8/11(上午、下午)暑期重補修第2階段上課

【高一上課程】 

7/29~8/4大學分發入學報名(個別報名) 
7/29分科測驗成績查詢、寄發成績單 

7/29~8/4_12:00繳交分發入學登記費 

8/1~8/4_16:30登記分發入學志願序 

7/31_13-15時 選填志願說明會(輔導室) 

7/31及8/3~8/4選填志願個別輔導(輔導室)   

八

月 
暑假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8/12~8/24(上午、下午)暑期重補修第2階段上課

【高一下課程】【高二下課程】 
8/13大學考試分發入學錄取公告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8/25、8/26、8/27暑期重修颱風假補課日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重修、補修學分實施辦法   109.8.29 修訂   112.1.1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11、12 條。                  (二)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規定第 8 點。 

 （三）115.4.22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補)修學分實施要點。 （四）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二、實施對象：學生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 

三、實施方式，依下列順序為之： 

  (一)重（補）修專班 
  1.上課節數：重修或補修每學分上課 6 節課。 2.上課內容：教材內容以全學期課程為原則，教材採 用開課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版本或授課老師自編教材。  

 3.開班人數：15 人以上始開班，補修生申請補修之科目不在此限；此開班人數應不含減免學生。 4. 收費標準：每生每節課收費 48 元。  

  (二)自學輔導班  

1.由教師指定教材，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或線上視訊）指導。 2. 面授（或線上視訊）節數：重修每學分 3 節課。  

3. 開班人數：未達 15 人，經由教務處公告成班。 4. 收費標準：每生每學分收費 288 元。 

  (三)隨班修讀       

    1.隨同下一年級班級修讀開設之課程，惟應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考量辦理。 2.收費標準：每生每學分收費 288 元。 

  (四)網路重修 

    1.若因疫情、天災或其他因素影響，上列「重(補)修專班」、「自學輔導班」及「隨班修讀」局部或全部課程得調整為「網路重修」，包含網路(線上)自學與視訊授課。 

     調整方式應公告於學校首頁。 2.網路重修紀錄應留存供參，視訊授課指導節數應不低於原訂上課節數。  

四、重(補)修開課： 

  (一)每學年度末由教務處依本實施辦法提重(補)修學分實施計畫確定報名時間、報名方式、繳費時間、開課時間、開課課程，呈校長核定後公告。 

  (二)各班別各科目依照該年度報名重(補)修人數分別開設為「重(補)修專班」或「自學輔導班」，學校當年度已開設「重(補)修專班」之同一班別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 

     學校核准者外，學生不得申請「自學輔導」。 

(三)體育班、藝才班重（補）修科目若未開成班別、得併 入其他班別重修班，依照申請修習科目學分數收費。  

(四)教務處原訂公告中未開設之重補修科目，得由學生向 教務處提出申請成立自學輔導班，經審查輔導若有其 必要得核准成班。  

(五)為維護報名重（補）修學生之學生權益，「重（補）修 專班」及「自學輔導班」開班成班後，不受理個別學 生退班退費之申請。 

mailto:0207@fhsh.tp.edu.tw
https://www.ceec.edu.tw/
https://ap.ceec.edu.tw/RegExam?ExamTypes=B


五、學生因開班人數不足或衝堂未能修習之科目，得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再次申請重(補)修，惟應配合各該年度重(補)修報名、繳費、開課時程，逾期不予受理。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延長至多二年(含重讀不含休學)。 

六、成績評量： 

  (一)成績評量方式分為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兩種。 1.「重(補)修專班」成績評量比例：日常評量 50%、定期評量 50%。   

      2.「自學輔導班」成績評量比例：日常評量 40%、定期評量 60%。 3.「隨班修讀」成績評量遵循開課班級規定。 

  (二)日常評量之評量項目與計算比例由授課老師訂定，學生之出缺勤考核、上課秩序、環境公物維護及生活常規等表現得列入日常評量項目。 

  (三)重(補)修專班」與「自學輔導班」定期評量，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依學科性質、教學節數之多寡訂定評量次數、範圍與計算比例。 

  (四)重(補)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補)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評量。 

  (五)重修、補修後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不及格之科目，不授予學分。重修及格之科目，依及格基準分數登錄；重修不及格之科目，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錄。 

     補修依實得成績登錄。 

七、重(補)修收費之支用項目為授課鐘點費、加班費、業務費及其他教學需要相關設備、物品之購置或維修相關費用，並以支用授課鐘點費為優先； 

    授課鐘點費(含面授、線上視訊及監考)每節課以 660 元為原則，如仍有不足時，應調整鐘點費。  

八、探究與實作或實習(實務)科目有實際操作者，如需材料支用，得酌收材料費，惟每學分收費以 200 元為上限。 

九、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身心障礙學生就重（補）修費用減免，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者，以一次為限： 

(一)同一科目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課程代碼為準。(二)該年級不及格於該學年度暑假重修之科目可減免，若該學年度未重修，則於其他學年度下修年級學分時則不予減免。 

(三)費用減免之基準如下：1.屬極重度及重度者：免除全部重（補）修費用。2.屬中度者：減免十分之七重（補）修費用。3.屬輕度者：減免十分之四重（補）修費用。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補考、重修、領取學力證明(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成績單)流程圖(成績與畢業條件歡迎洽詢註冊組，重修班開課歡迎洽詢教學組) 

 

 

 

 

 

 

 

 

 

 

 

 

 

 

 

 

 

 

 

 

 

 

 

 

 

 

 

 

 

 

 

 

 

 

 

 

 

 

持畢業典禮日領取之同等

學力證明(修業證明書或

成績單)就讀大學 

若有需要 

否 

否 

高三期末考後 
結算學年成績 

6/1 畢業典禮當日 

領取畢業證書 

6/2補考後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高中三年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暑期重修後 
成績是否達 
畢業條件？ 

持身分證明及畢業典禮日

原領取之同等學力證明 

至註冊組換領畢業證書 

是 

是 

是 

113 學年度以後(含)高三學生畢業條件 

(111 學年度入學) 

班別 

普

通

班 

音

樂

班 

美

術

班 

戲

劇

班 

舞

蹈

班 

體育班 

全部 

學分 

修習學分數 182 182 182 182 182 182 

畢業條件 

及格學分數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必修 

學分 

修習學分數 124 149 149 125 153 
一般部定 95 

專業 50 

畢業條件 

及格學分數 
102 128 128 102 128 

一般部定

76(80%) 

專業43(85%) 

選修 

學分 

修習學分數 58 33 33 57 29 35 

畢業條件 

及格學分數 
40 14 14 40 14 25(70%) 

德行評量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備註： 

(1)學生修業期滿，成績考查不符合畢業規定但已修畢一百

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者，得由學生主動申請核發修業

證明書。未符合核發修業證明書條件之學生，得申情核

發成績單。 

(2)學生得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至多兩年，重讀亦算入延長

修業)申請暑期重修或補修。不受已領修業證明或已就讀

大學限制。唯仍需配合本校報名及開課時間。(依據 108

年 6 月 28 日教育局來函辦理) 

明年暑假可再返校 

報名暑期重修學分班 

◎須配合學校開課報名日期 

◎延長修業(含重讀)以兩年為限 

◎詳見畢業條件備註(2)之說明 

6/1 畢業典禮當日領取 

修業證明書(達 120 學分) 

或成績單(未達 120 學分) 

作為就讀大學同等學力證明 

否 

若有需要 

可報名暑期重修 

持身分證明及畢業典禮日

原領取之同等學力證明 

至註冊組換領畢業證書 


